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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1月6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《要素市场化配

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》提出，加快培育数字要

素市场，促进数据要素流通规范有序、配置高效公平，充分

释放数据要素红利，助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。2022年4月，

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《陕西省“十四五”数字经济

发展规划》和《陕西省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实施方案

（2021-2025年）》。《规划》和《实施方案》提出，以数

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主线，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为抓手，

着力构建全省数字经济发展新格局。

陕西省数字经济发展概况

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，以数字经济为

代表的新经济成为增长新引擎。目前，陕西省数字经济在整

体规模、基础设施、产业发展、赋能水平、企业发展等方面

逐渐驶入“量质齐升”新阶段。[1]2020年陕西省数字经济占

全省生产总值比重达30.6%，在全国范围内数字经济发展处

于第四梯队首位，综合指数排名第14位。陕西省数字经济发

展总体上呈现“中部高，南北低”的分布特征。西安数字经

济发展水平最高，综合排名第1位。宝鸡、咸阳、铜川、榆林

四个地区凭借数字经济发展环境、基础设施、产业发展等方

面的优势，排在全省前五位。延安、渭南、汉中三个地区属

于第三梯队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。商洛、安康、杨凌三

个地区属于第四梯队，其中安康与杨凌分别位列第十位与第

十一位。陕西省数字经济发展较快、发展势头强劲。

陕西数据要素市场化面临的问题

（一）政务数据标准不统一，共享不足

截至2021年，陕西省政务数据开放共享平台已经连接67

个省级部门，13个市（区）平台。同时，联通了公安部等18

个部委的101项数据资源。但是，部分政务部门对政务数据

共享的认识不够、执行不足、不愿共享，或担心政务数据共

享带来责任风险和安全隐患等问题，导致“信息孤岛”的局

面并未根本改变。根据《2021年度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

告》[2]的报告，陕西省政务数据开放共享综合指数为6.66，排

在全国第17位，相比较于排名靠前的省份，例如浙江省和山

东省，仍存在较大差距。并且，各业务部门的应用系统基于

各自业务需求而建，数据存储结构、技术标准不统一，系统

之间无法兼容和对接。各部门沉淀的数据中，核心业务元数

据标准不统一，对跨部门之间数据汇聚、共享、应用造成阻

碍，数据红利还未充分挖掘。

（二）数据流通不畅，交易不活

数据交易分为确权、定价、交易三个环节，每个环节

都需要明确的法律法规，并且要有相关的监管体制和交易市

场规则。[3]陕西省数据流通不畅，交易不活主要原因有：一

是缺乏交易生态。包括数据交易主体、数据合规咨询、质量

评估、资产评估、交付等多领域的数据交易生态体系。二是

数据缺少深度挖掘技术支撑。大量数据本身并不存在价值，

只有将数据进行分析加工成数据产品才能进一步满足特定需

求，创造数据新价值。而大量中小数据供需主体缺乏数据开

发应用技术。三是数据交易的合法性面临极大不确定性。只

有将获得数据主体的授权或对数据进行匿名或脱敏处理，才

能够正常交易。但是，大量数据供需主体缺乏必要的资金、

技术和政策支持。

（三）数据要素发展不平衡、不充分

陕西省数字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，也存在着数据要素发

展不均衡、不充分的情况。从区域之间数据要素发展来看，

整体呈现“中部高，南北低”的分布特征，其中，西安数据

要素发展水平最高。从数据技术发展来看，数据技术应用主

要集中在消费级应用领域，工业核心层的数据技术发展仍需

提升，尤其是在传统制造业领域。从数据要素内部各个行业

发展来看，目前的战略基点是依托快速增长的用户数量，以

互联网营销思维、流量思维、平台思维推动数据要素规模持

续扩张，在面向企业的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等行业，

发展仍然不够理想。同时，也存在城乡数据要素发展不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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